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报送 2021 年度工业互联网工程
技术人才职称评审材料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2021年度职

称评审工作的公告》、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《关于印发<工业互

联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青西新管发

〔2021〕14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就报送2021年度工业互联网工

程技术职称评审材料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范围

凡在我省各类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中介组织从事工业互联

网领域专业技术工作，与用人单位确定了人员劳动（聘用）关

系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及从事工业互联网领域专业技术工作的自

由职业者，均可按规定的标准条件申报评审相应的职称，分别

为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正高级、副高级、中级和助理级。

（一）在我省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，以及持有外国

人永久居留证或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，符合本职

称系列(专业)标准条件的，可不受原职称资格限制。

（二）中央驻鲁单位和外省委托我省评审职称的，须经有

权限的部门开具委托函。中央驻鲁单位委托函办理按照《山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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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简化中央驻鲁单位高级职称委托

评审手续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19〕163 号）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公务员（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在

编人员）、离退休人员不得参加职称评审。

二、有关政策

1.申报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职称所要求具备的学历、从事

专业技术工作年限、岗位职责等条件，按照《工业互联网工程

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1）执行。破格评

审的，需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答辩时间另行通知。

2.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审，按照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《关于下放职称服务管理权限和建立高层次人才高级职称评

审“直通车”制度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19〕128 号）执行。

3.为促进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的有效衔接，减少重复

评价，专业技术人员取得相关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，符合工业

互联网工程技术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，可视同其具备相应等级

的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职称，并可作为依据申报高一级职称。

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按照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关于建立部分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

的通知》(鲁人社办发〔2019〕14 号)有关规定执行。

4.高技能人才申报评审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职称，按照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

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人社部发〔2018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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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4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申报程序和审核要求

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职称申报，实行个人申报、单位民主

评议推荐、单位审核、主管部门审核的办法，通过“山东省专

业 技 术 人 员 管 理 服 务 平 台 ”

（http://117.73.253.239:9000/rsrc/）报送申报信息。

（一）专业技术人员填报

1.专业技术人员须登录“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

台”进行注册并填报。“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”使

用的有关技术问题和系统使用说明书可参阅系统首页的“常见

问题”和“下载资料”栏目。

2.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填写相关信息，按照要求上传附件。

网上填报信息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合法、有效，在相应位置完整

清晰上传所有材料的原件的扫描件。凡未按要求清晰、完整、

规范填报材料、上传附件导致影响评审的，责任自负。具体填

报要求请参考系统填报说明（附件2）。

（二）用人单位审核

1.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、

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，组织好申报推荐工作，做好申报前

公示，按要求填写单位推荐意见并签名盖章。对不符合申报条

件的材料，应及时退回并向申报人说明原因。

如有必要的，应要求专业技术人员提交纸质原始材料进行

http://117.73.253.239:9000/rsrc/


- 4 -

核实，确保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、清晰、完整，与纸质材料完

全一致。

2.单位确定推荐申报职称人员名单后，将申报人的申报材

料及有关情况（有保密要求和涉及个人隐私的除外），在单位内

部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审查审核无误且公示

无异议的材料，通过系统将本单位申报人员的数据汇总上报到

上级主管部门。

3.用人单位应将民主评议推荐、公示记录等申报推荐的过

程性材料完整保存备查。

（三）主管部门、呈报部门审核和上报

各主管部门、呈报部门要认真审查所有网上材料，确保符

合申报条件和职称政策，并确保网上填报材料规范、完整、清

晰。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的申报材料，应在系统上标明原

因，及时退回，并请用人单位告知申报人。

呈报部门通过“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”进行

上报时，按高级（含正高）、中级、初级职称分别向评审委员会

建立申报路径，评审委员会网上用户名分别为“青岛西海岸新

区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职务资格高级评审委员会”、“青岛西海

岸新区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职务资格中级评审委员会”和“青

岛西海岸新区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职务资格初级评审委员会”。

（四）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审核受理

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收到呈报部门通过系统报送的职称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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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材料后，审核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和职称政策。对不符合申报

条件和程序的，及时退回；对需要完善和补充的，注明原因并

退回，申报人员收到退回数据后，应按要求进行完善和补充，

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提报，逾期未提报的视为自动放弃。

申报人员可在系统中查询本人评审材料审核进度，“当前状

态”栏目显示“申报结束”即为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审核受理。

受理的材料将送交评审委员会统一评审。

（五）送交纸质《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》和评审费

1、经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审核受理的申报人员，通过系统

生成并打印《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》（原件一式 2 份，A3

纸型，双面打印）由本人签字承诺，用人单位、主管部门、呈

报部门签字盖章后同评审费一起由用人单位送交青岛西海岸新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（青岛市西海岸新

区水灵山路 59 号市民服务中心 2 号楼 401 室），联系电话：

0532-85161632。

缴费也可采用网络缴费的形式。专业技术人员将评审费缴

至单位职称工作负责人，职称工作负责人加工业互联网职称评

审工作 QQ 群（群①：784313780,群②：333438615。本群只允

许单位职称负责人进入，申请进群时请备注 xx 单位职称负责人

xxx，进群后修改本群昵称为：单位+姓名+电话，单位请用规范

简称），在群内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缴费。

《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》也可通过单位（或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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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）以快递（寄付）方式寄送，寄件人对送达时间和材料安全

负责。

纸质材料送达时间为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审核通过后一周

内。

2、收费标准：根据山东省物价局、山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规范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收费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价费发〔2016〕4号），申报高级职称（含

正高级）评审的收取评审费每人次360元，申报中级职称评审的

收取评审费每人次160元。初级职称评审暂不收取费用。

（六）专业测评

本次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中级及以上职称采用专业测评和

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助理级职称采用专家评审的方式

进行。专业测评时间另行通知，请及时关注青岛西海岸新区政

务网

（http://www.huangdao.gov.cn/n10/n5978/n6491/n7039/n71

20/n7238/n7600/index.html）“职称管理”专栏。

四、评审结果核准公布、证书发放

评审结束后，评审结果将在“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”-

“职称管理”栏目和“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”-

“结果公示”栏目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结束后，

按程序核准备案、行文公布。

评审通过人员可登录“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”，



- 7 -

自行下载打印职称电子证书。

对评审通过人员，将返回盖章后的《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

评审表》原件1份，由用人单位按规定存入专业技术人员本人档

案。需寄送的，自行联系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（到付方式）。《山

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》不得涂改，也不得手动标注任何标

记。评审不通过人员，不再返回《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》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压实责任。材料报送时间紧、任务重、

要求高，请各单位和主管部门切实落实主体责任，确保按期申

报。申报材料一经审核通过，不再受理补报信息；一律不受理

各种获奖证明、用稿证明。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对网上填报的

有关情况及附件有疑问、需与纸质原始材料进一步核对的，专

业技术人员个人、单位、主管部门等应予以配合，拒不配合的，

视为放弃申报。

（二）严肃职称评审纪律。申报人要据实提交申报材料，

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、合乎要求，因本人提交申报材料不全、

有误，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。按照《山东省公共信用信息管

理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14 号）规定，专业技术人员在

职称评定等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行为，将作为失信信息予以记录。

因本人提交虚假材料获取的职称资格，一经发现随时取消，并

按规定给予取消评审资格、全省通报，提交有关部门追究相应
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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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受理截止时间、地点。职称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网

上受理材料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8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纸质材料报送（寄送）地点：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水灵山路

59 号市民服务中心 2 号楼 401 室

联系电话：0532-85161632

电子邮箱：xhazjk@163.com

本通知未尽事宜，应按照国家和省、市现行职称政策执行。

工作过程中，如遇其他重大政策调整，按新的政策执行。

附件：1.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《关于印发<工业互联网工

程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青西

新管发〔2021〕14 号）

2.系统填报说明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7 月 20 日

mailto:xhazjk@163.com@163.com

